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优秀奖申报考核制度
（二〇二〇年八月修订）
一、基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优秀奖申报考核制度旨在进一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教学能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实现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状况明显改善的目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实效性，强化过程管理和激励。
二、申报条件
1.作为主讲教师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两年及以上。
2.近两年年均教学工作量达到学院基本要求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量达到年均192学时。
3.近两年教学质量评价优良、未违反教学纪律、未发生教学事故。

三、申报时间

教师在春夏或秋冬学期开学后一周内自主向本人所在教研中心申报，然后汇总到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办公室。

四、考核程序

1.教研中心于每年9月底提供被考核教师参与课程建设、教学研究情况的考核结果。

2.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观摩课并进行集中考核。

3.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办公室核对被考核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和常规管理要求执行情况。

4.10月，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民主公开公正的基础上开展评选活动，并报送党政联席会议最终审定。

五、奖励

每年从申报参与者中评选若干名教学优秀奖；学院根据《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奖励办法》对获得教学优秀奖的老师给予表彰和奖励；在评选出的教学优秀奖的教师中向学校推选出年度优质教学奖人员。
六、量化标准

1.优秀的量化标准

原则上考核总分在86分以上，每个教研中心入选人数不超过3名，当年获奖者隔年才能再次申报该奖项。
2.指标权重

（1）最近一学年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质量评价50%。

（2）教学观摩课30%（教学观摩课形式为集中说课，授课内容由申报人自行准备，每人15分钟左右，说课过程中可简要介绍本人参与课程建设情况，学院组织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及有关老师作为专家评审参加观摩活动，观摩课结束后作出评价）。
（3）参与课程建设5%。
（4）本教学年度内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在正式期刊上发表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的教学研究论文、获得教改课题、出版教学著作等10%。（其中，在权威刊物上发表的教学论文每篇计100分，在一级期刊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每篇计90分，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教学论文每篇计80分，在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期刊）上发表的教学论文每篇计70分，在一般刊物（不含论文集）上发表的教学论文每篇计40分，被学院暑期教学工作会议采纳的论文每篇计30分；主持教育部教改项目计100分，省级教改项目（规划类项目）计70分，厅级教改项目计60分，校级教改项目计50分；出版教学类著作计100分，修订版计30分。各项可以累加，满分为100分，同一成果就高计算；论文、著作第二作者减半）。

（5）常规管理要求（对教学日历输入、助教与学生见面、实考试卷、空白试卷、评分标准、参考答案、全部成绩单、试卷分析、教学日历上缴等）5%。

七、有下列情况者，取消当年教学优秀奖评选资格

1.年度内违反校纪校规，受到行政记过或党内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 

2.由于非不可抗因素造成重大教学或科研责任事故或在工作中造成严重失误。

3.不愿承担本学院安排的教学任务。

八、说明

1.获得教学优秀奖的参评人员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党政联席会议批准后公示七个工作日方可生效。

2.本条例解释权归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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